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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26日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26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谭政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

为58,423,3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
58,416,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37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2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619,70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6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5,612,5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5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代）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2.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2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4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5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7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6,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23％；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2,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19％；反对7,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0转股股数的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1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2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3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8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19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46,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0,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江苏天福投资有限公司、谭政、聂蓉、谭天、聂红已回避表决。
2.20评级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21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
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担保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46,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90,1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江苏天福投资有限公司、谭政、聂蓉、谭天、聂红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23,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19,7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张伟丽律师、尤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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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方案已经董事会

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2月 11日（星期五）14:5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2月 11日 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2 月 11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2 月 11 日 9:
15-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 2月 8日（星期二）
7、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 2022年 2月 8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一 关于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提案二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提案二中议项（一）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提案二中议项（二）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提案二中议项（三）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备注：1、上述提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
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2、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3、上述提案均为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4、上述提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 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2.0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的
议案 √

2.02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议案 √

2.03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需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22年 2月 9日、10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5:00-17:00。
3、现场登记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4、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以书面通讯或传真等非现场方式登记时，相关登记材料应不晚于 2022 年 2

月 10日下午 17：00送达登记地点，须请于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络方式。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70-5982722/5982466
传真：0370-5180086
电子邮箱：shenhuogufen@163.com
联系人：李元勋 肖 雷
通讯地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
6、会议费用：会议为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7、特别提醒：
受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结合国务院、各级人民政府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尽

量减少非本单位人员进入、减少员工聚集和集体活动、缩短会议时间、控制会议规模等相关要求，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全力支持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坚决打赢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阻击战的通知》，公司建议投资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股东大会，尽量减少现场出席。

根据防疫要求，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地点对进入人员进行防疫管控，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须提前（2 月 9 日 17:00 前）与公司联系，登记近期个人行程及健康状况等相关防疫信息，未提
前登记或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 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自备口罩等防护用品，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33
2、投票简称：神火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2月 11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2月 11日上午 9:15， 结束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1

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份的性质：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范围和对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关于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
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3）

2.0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 √

2.02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的议案 √

2.03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的议案 √

委托日期：2022年 月 日，授权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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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压缩管理层级，简化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

率，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神火股份”）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神火”）、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神火”）和郑州神
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神火”）。 吸收合并完成后，新疆神火、许昌神火和郑州神火的独
立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神火股份依法承续。 公
司的注册资本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不发生变更，股东人数不受本次吸收合并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1、名称：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06784652H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住所：河南永城新城区光明路
5、法定代表人：李宏伟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250,986,609.00元
7、成立日期：1998年 8月 31日
8、经营范围：煤炭生产、洗选、加工（限分支机构），煤炭销售（凭证）；矿用器材销售（国家有特殊规

定的除外）；电解铝、铝合金、铝型材及延伸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废铝加工；碳素制品的生产、加工、
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范
围凡需前置审批或国家有相关规定的，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经营）

9、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5,505,760.42 3,187,325.96 6,063,729.05 3,404,214.97
负债总额 3,996,660.18 2,341,716.67 4,821,100.44 2,632,413.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6,547.42 845,609.29 698,205.96 771,801.55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2,482,038.37 2,858,729.88 1,880,923.43 768,988.93
利润总额 384,371.88 93,671.40 77,226.55 11,204.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9,925.48 93,671.40 35,832.30 11,204.99

10、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被吸收合并方基本情况
（一）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1、名称：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643788423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号大城国际中心 A栋 15层写字间 1
5、法定代表人：李仲远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10,0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0年 11月 26日
8、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矿产品、化工产

品及原料、建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新疆神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新疆神火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1,445,002.27 441,857.50 1,705,223.99 432,072.24
负债总额 816,270.19 0.00 1,124,451.22 9,197.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28,732.07 441,857.50 580,772.77 422,875.24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1,012,986.42 0.00 981,458.67 0.00
利润总额 286,853.48 189,982.26 125,415.43 21,980.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870.74 189,982.26 94,944.90 21,980.21

11、经查询，新疆神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685665872F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许昌市光明路 7号
5、法定代表人：常兴民
6、注册资本：人民币 76,020.42万元
7、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27日
8、经营范围：对矿产行业、电力行业、铁路行业进行投资及管理咨询。
9、股权结构：许昌神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许昌神火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790,051.94 200,154.24 773,465.63 188,309.33
负债总额 520,176.39 4,950.97 517,718.29 8,605.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24,543.64 195,203.27 209,249.85 179,703.69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已经审计）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收入 228,158.38 0.44 190,724.11 5.66
利润总额 25,286.62 15,499.58 28,892.93 8,024.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956.25 15,499.58 15,753.83 8,024.52

11、经查询，许昌神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576316497L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路 16号 17层
5、法定代表人：常兴民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0,288.03万元
7、成立日期：2011年 6月 2日
8、经营范围：对矿业、电力行业、铁路行业的投资。
9、郑州神火股权结构如下图：

10、郑州神火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已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865.80 18,868.28
负债总额 78.87 78.87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786.93 18,789.41
项目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0年度（已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48 10.66
净利润 -2.48 10.66

11、经查询，郑州神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吸收合并基本方案及相关安排
1、本次以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将新疆神火、许昌神火、郑州神火并入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新疆

神火、许昌神火、郑州神火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
务均由神火股份依法承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第 31、32 条相关规定，公司
吸收合并新疆神火的操作方法是先按照审计报告受让其所持新疆神火煤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新
疆神火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然后再吸收合并、注销其营业执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第 31、32 条相关规定，公司
吸收合并许昌神火的操作方法是先依照相关审计报告受让其所持河南省许昌新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河南神火兴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82%股权和郑州神火 10%股权，将所持关停小煤矿的股
权通过评估在公开市场挂牌转让处置，然后再吸收合并、注销其营业执照。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 32 号令）第 31、32 条相关规定，公司
吸收合并郑州神火的操作方法是先依照郑州神火的审计报告协议受让许昌神火所持郑州神火 10%的
股权，然后再吸收合并、注销其营业执照。

2、合并各方共同完成资产转移相关事宜，并办理权属变更、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合并各方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4、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签署相关协议、通知债权人及公告、办理相关的资产移交及权属变更登记、人员转移、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等事项。

五、吸收合并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是基于公司经营效率角度考虑，有利于公司整合和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压缩管理

层级，简化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新疆神火、许昌神火、郑州神火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

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注
册资本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许昌神火和郑州神火，有利于公司整合和优化现有的资

源配置，压缩管理层级，简化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资产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 本次吸收合并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注册资本产生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新疆神火营业执照复印件；
5、许昌神火营业执照复印件；
6、郑州神火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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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

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81.50亿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

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9.95%， 实际使用金额为 91.07亿元， 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0.43%；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
单位担保金额为 62.00亿元， 占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 88.80%，实际使用金额为 28.49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0.80%。公司提供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子公司和参股公司，除子公司和参股公司
外，本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概述
为加快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龙州铝业”）项目建设进度，经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六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公司决定按照持股比例为龙州铝业规模 17.00 亿元的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 6.12 亿
元，期限不超过 10 年，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关于按照持股比例为
参股公司龙州铝业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7）。

鉴于龙州铝业已于 2021年 6月进行联合试运转、2021年 12月份达产，为满足其对生产经营资金
的需要，公司拟将原按照持股比例为其提供的 17.00 亿元项目贷款担保降至 13.00 亿元，担保期限不
变；并按照持股比例为其 4.00亿元的新增授信敞口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3年。本次调整后，公司向龙
州铝业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仍为 6.12亿元，公司提供担保的明细情况如下表：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担
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 债
率（%）

调整前的担
保额度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 次
调 整
担 保
额度

调整后的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
占公司最
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情况

1

本
公
司

河南省许昌新龙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67.90 150,000.00 109,400.00 0.00 150,000.00 16.55 否

2 河南神火兴隆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 82.00 75.74 150,000.00 100,400.00 0.00 150,000.00 16.55 否

3 河南神火发电有限
公司 100.00 74.60 220,000.00 99,868.72 0.00 220,000.00 24.27 否

4 新疆神火煤电有限
公司 100.00 55.88 660,000.00 334,425.88 0.00 660,000.00 72.80 否

5 新疆神火炭素制品
有限公司 100.00 67.50 130,000.00 34,479.50 0.00 130,000.00 14.34 否

6 河南神火国贸有限
公司 100.00 80.21 100,000.00 18,500.00 0.00 100,000.00 11.03 否

7 神隆宝鼎新材料有
限公司 62.07 81.05 70,000.00 28,125.00 0.00 70,000.00 7.72 否

8 上海神火铝箔有限
公司 100.00 76.16 80,000.00 37,960.00 0.00 80,000.00 8.82 否

9 云南神火铝业有限
公司 43.40 43.39 174,420.00 101,565.13 0.00 174,420.00 19.24 否

10 上海神火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64.52 65.84 19,354.83 0.00 0.00 19,354.83 2.14 否

小 计 -- -- 1,753,774.83 864,724.23 0.00 1,753,774.83 193.46 否
对参股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情况

1
本
公
司

龙州铝业 36.00 62.09 61,200.00 45,936.00 0.00 61,200.00 6.75 否

小 计 -- -- 61,200.00 45,936.00 0.00 61,200.00 6.75 否
合 计 -- -- 1,814,974.83 910,660.23 0.00 1,814,974.83 200.21 否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担保事项
不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
4、住所：龙州县龙州镇城北路 58-2号
5、法定代表人：常振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5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4年 12月 16日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423322610143B
9、经营范围：铝土矿产品、铝冶炼产品及相关金属、铝加工产品销售（不得从事生产、加工涉及前

置许可的项目）；氧化铝、氢氧化铝、金属镓、铝工业废弃物（赤泥、粉煤灰）生产、销售；铁精粉生产、销
售；生产、加工、冶炼相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信用评级：龙州铝业目前处于基建阶段，尚未进行信用评级。
11、公司为龙州铝业第一大股东，但不是控股股东，其股权结构如下图：

12、龙州铝业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1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4,158.08 122,771.18
负债总额 182,645.67 12,521.18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5,045.67 2,521.18
银行贷款总额 127,600.00 10,000.00
净资产 111,512.40 110,250.00
项 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5,298.02 0.00
利润总额 1,485.18 0.00
净利润 1,262.40 0.00

13、截至目前，龙州铝业无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4、经查询，龙州铝业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就调整后的担保事项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担保的必要性
龙州铝业于 2021年 6月进行联合试运转，于 2021 年 12 月达产，鉴于其基建已完成，目前对生产

经营资金需求较大，经与桂林银行洽谈，桂林银行同意将原向其提供的 17.00亿元项目贷款进行调整：
项目贷款总额降至 13.00亿元，新增 4.00亿元的授信敞口；但要求龙州铝业的各股东方重新就调整后
的贷款方案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龙州铝业项目生产成本较低，具有区位优势和产业协同优势，是优质的氧化铝项目，完全达产后
效益较好；鉴于其已完成基建，现对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较大，为满足其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保证其
正常运转，在龙州铝业其他股东方已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公司有必要按照 36%的出资比
例为其提供贷款担保，担保金额 6.12亿元。

2、担保的风险性
龙州铝业项目是优质的氧化铝项目，具有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和配套产业优势，目前已达产，效益

较好，具有到期偿还贷款的能力，且龙州铝业各股东方将同时按照出资比例为其提供担保，因此，公司
认为此项担保风险可控。

3、龙州铝业各股东方按出资比例为龙州铝业提供贷款担保，体现了公平、对等原则。 同时，公司将
对贷款的使用进行严格监控、积极防御风险，并要求龙州铝业以资产担保等形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组织落实
公司本次向龙州铝业提供贷款担保及龙州铝业根据担保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事宜， 由公司副总

经理常振先生（兼龙州铝业董事长）负责落实。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龙州铝业项目是优质的氧化铝项目，具有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和配套产业优势，完全达产后效益

较好；但目前为保证持续满产资金需求较大，为满足其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公司和其他股东方按
照出资比例为其提供同等条件的担保，有利于为公司形成新的效益增长点，担保风险可控。 我们同意
本次交易事项，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181.50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会

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9.95%，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分别
为 175.38亿元、6.12亿元， 分别占公司 2020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1.18%、8.77%。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91.07 亿元，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30.4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担保总余额分
别为 86.47亿元、4.59亿元，分别占公司 2020年底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23.85%、6.58%。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龙州铝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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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以

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本部
三楼会议室， 会议由董事长李宏伟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分别以专人、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
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均为亲自出席，其中独立董事马萍女士、文献军先生、谷秀娟女士、徐学锋先
生、黄国良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以签字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经营计划和基建投资计划的议案》
1、公司 2022年度经营计划
在市场环境不发生大的波动的情况下，2022年公司计划生产商品煤 660万吨， 铝产品 140 万吨，

炭素产品 51 万吨，自供电量 101.70 亿度，售电量 19.80 亿度，型焦 5.50 万吨，铝箔 7.70 万吨，实现产
销平衡。

在当前市场情况下，公司预计电解铝产品价格全年波动区间为 17,000-23,000 元/吨，氧化铝价格
全年波动区间为 2,400-3,500元/吨。 公司主要产品、原材料 2022年均价按下表进行测算：
项目 测算价格（含税）
铝产品 18,500元 /吨
氧化铝 2,850元 /吨

电价
新疆公司综合用电成本按 0.2359 元 / 度测算， 云南公司按照云南省发改委 2021 年 10 月
12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分枯水期、平水期、丰水
期目录电价与各时段产量加权测算

煤炭产品 无烟精煤 1,250元 /吨，瘦精煤 1,400元 /吨
预计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30.00亿元，主营业务实现经营性利润总额 50.00亿元。
特别说明：以上经营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投资者对此应保持足够的风险意识。
2、公司 2022年度基建投资计划
（1）基建计划
2022年，公司计划重点工程项目 13 个，总投资 7.05 亿元，其中：煤炭板块 5 个，计划投资 4.94 亿

元；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隆宝鼎”）1 个，计划投资 1,235.00 万元；新疆公司 7 个，计
划投资 1.99亿元。

各项目情况如下表：
板块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总投资（万

元）
2022 年计划投资
（万元）

煤炭板块

1 刘河矿技改 59,903 8,336
2 梁北选煤厂改扩建 32,089 20,264
3 梁北矿北风井提升系统改造 3,992 3,706
4 梁北矿充填开采 40,000 9,072
5 泉店矿 22采区东翼水害地面区域治理 34,000 8,000

神隆宝鼎 6 神隆宝鼎电池箔无尘车间 1,235 1,235

新疆公司

7 铝业烟气脱硫工程建设项目 12,521 11,478
8 炭素公司新增锅炉用水净水站 450 450
9 铝业公司散装氧化铝粉卸车系统项目 950 950
10 铝业 400KA装卸站残极自动清理系统 1,920 1,920
11 电力新建全封闭干煤棚 3,500 3,500
12 炭素焙烧炉烟气脱硫系统增加湿电收尘 2,010 603
13 铝业新建抬包大修自动清理项目 950 950

合计 70,464
（2）项目投资计划
为抓住新能源电池爆发的机遇，做强铝加工产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神隆宝鼎投资年产 6 万吨

新能源动力电池材料生产建设项目。 根据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项目可研报告， 项目总投资
118,49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00,313万元，流动资金 13,682万元，建设期利息 4,495万元。项目建设期
三年，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149,653万元、净利润 12,394万元。 项目投资收益率 15.10%，投
资回收期 8.2年（含建设期）。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二）审议通过《关于按照持股比例向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参股公司广西龙州新翔生态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州铝业”）已于 2021 年 6 月进

行联合试运转、于 2021 年 12 月达产，为满足其对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同意公司将原按照持股比例
为其提供的 17.00 亿元项目贷款担保降至 13.00 亿元，担保期限不变，并按照持股比例为其 4.00 亿元
的新增授信敞口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 3年。 本次调整后， 公司向龙州铝业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仍为
6.12亿元。 公司本次向龙州铝业提供贷款担保及龙州铝业根据担保金额向公司提供反担保事宜，由公
司副总经理常振先生（兼龙州铝业董事长）负责落实。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向龙州铝业提供贷款担

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三）审议通过《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许昌神火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现有的资源配置，压缩管理层级，简化管理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

率，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新疆神火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神火”）、许昌神火矿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神火”）和郑州神火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神火”）。 吸收合
并完成后，新疆神火、许昌神火和郑州神火的独立法人主体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及
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公司依法承续。

新疆神火、许昌神火、郑州神火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
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及盈利水平均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注
册资本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四）审议通过《关于处置炭素厂（西厂）闲置资产的议案》
鉴于公司下属永城炭素厂（西厂）已停产多年，为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闲置资产，维护公司及

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决定通过公开市场挂牌转让永城炭素厂（西厂）闲置资产（包括房屋建筑
物、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机器设备等)，挂牌底价为其评估值 3,006.30万元（不含税）。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手册＞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防范风险和控制舞弊的能力，规范公司内部各个管理层次相关业务流程，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 参照国资委颁布的
《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对《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进行修订。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法务部的议案》
随着国家法治化建设的持续推进，法治化程度日益提升、法律意识逐步提高，公司对涉诉纠纷案

件进行处理已成为常态化， 目前董事会办公室法律事务科的职能已远不能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和
内外部法律环境变化的需求，为深化企业法制建设工作、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公司依法决策、依法经
营、依法管理水平，同意公司设立法务部。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方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同意，零票回避，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2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06）。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第八届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7 日


